	序号
	要素
	内容

	1
	处罚类型
	安全生产事故类违法

	2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青应急罚〔2025〕01016-1 号

	3
	被处罚单位
	浙江兴子力建设有限公司

	4
	被处罚人姓名
	

	5
	地址（生产经营地址）
	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320国道南（洪昌南路268号）809室

	6
	被处罚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姓名
	戚钊荣

	7
	被处罚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1331100MA2E3YNB9D

	8
	处罚事由
	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；未能教育和督促本项目的作业人员严格执行本项目的安全操作规程。

	9
	违反条款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、第四十四条第一款

	10
	处罚条款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第十四条第（二）款

	11
	处罚结果
	处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

	12
	作出处罚决定的单位名称
	上海市青浦区应急管理局

	13
	处罚决定的日期
	2025年10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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